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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0

信息披露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第一创业证

券为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旗下基金定投业务

及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一、基金代销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

业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起，本公司将新增第一创业证券为旗下开放式基金诺德价值

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５７０００１

）、诺德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德灵活配置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５７１００２

）、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基金”，基金代码：

５７３００３

）、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５７０００５

）、诺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德

中小盘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５７０００６

）、诺德优选

３０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德优选

３０

股票基

金”，基金代码

５７０００７

）、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德双翼分级债券基金”，基金代

码

１６５７０５

）、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５７０００８

）的

代销机构。 第一创业证券在以下

２１

个主要城市的

２７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放式基金账户开户、

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天津、佛山、廊坊、长沙、东莞、福州、杭州、宁波、梅州、重

庆、郑州、青岛、大连、武汉、南京、合肥、金华（如有变化请以第一创业证券的公告为准）。

二、基金定投业务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

提交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

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起， 第一创业证券将新开通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基金、诺德灵

活配置混合基金、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基金、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基金、诺德中小盘股票基金、诺德优选

３０

股

票基金、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基金的基金定投业务。 目前，投资者在第一创业证券申请办理基金定投业务，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 具体办理的业务规则和程序请遵循第一创业证券的有关规定。

三、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和管理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 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

成本公司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业务的其它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的一种业务模式。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起， 第一创业证券将新开通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基金、诺德

灵活配置混合基金、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基金、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基金、诺德中小盘股票基金、诺德优选

３０

股票基金以及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基金的相互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的规则、费用及计算方法请参

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各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

、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５８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ｃｎ

２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９

（免长途）或 （

８６

）

０２１－６８６０４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ｕｏｄｅ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国海证券为

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旗下基金定投业务、基

金转换业务及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基金代销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

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起，本公司将新增国海证券为旗下开放式基金诺德价值优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５７０００１

）、诺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德灵活配置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５７１００２

）、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基金”，基金代码：

５７３００３

）、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５７０００５

）、诺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

德中小盘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５７０００６

）、诺德优选

３０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德优选

３０

股票

基金”，基金代码

５７０００７

）、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基金”，基

金代码

５７０００８

）的代销机构。 国海证券在以下主要城市的

５５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放式基金

账户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郑州、福州、昆明、贵阳、长沙、太原、济

南、西安和重庆以及广西省各主要城市。 （如有变化请以国海证券公告为准）。

二、基金定投业务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

提交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

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起， 国海证券将新开通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基金、诺德灵活

配置混合基金、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基金、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基金、诺德中小盘股票基金、诺德优选

３０

股

票基金、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基金的定投业务。 目前，投资者在国海证券申请办理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

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 具体办理的业务规则和程序请遵循国海证券的有关规定。

三、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和管理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

转换成本公司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业务的其它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的一种

业务模式。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起， 国海证券将新开通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基金、诺德灵活

配置混合基金、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基金、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基金、诺德中小盘股票基金、诺德优选

３０

股

票基金、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基金的相互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的规则、费用及计算方法请参见各基金

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各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四、国海证券针对网上定投实行费率优惠

经本公司与国海证券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参加国海证券对网上交易、电

话委托等非现场委托方式基金申购实行费率优惠的活动（含基金定投网上业务）。 参加优惠活动的本公

司旗下基金为：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基金、诺德灵活配置混合基金、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基金、诺德中小盘

股票基金、诺德优选

３０

股票基金、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基金。 具体优惠方案为：投资者通过国海证券网上

交易办理定期定额申购开放式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

指基金管理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光大银行大厦

３

楼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联系人：牛孟宇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９３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４８５０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３

２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９

（免长途）或 （

８６

）

０２１－６８６０４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ｕｏｄｅ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６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０９

号文《关于核准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６

，

０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６．０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５６

，

０５２

，

２００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９０３

，

９４７

，

８００．００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出具的中磊验资［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１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投资

６

，

０００

万元在国家级西藏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为“西藏天佑德青稞酒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西藏天佑德”）。 近日，公司全资子西藏天佑德已完成了工商登

记注册。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西藏天佑

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拉萨开发区

支行”）及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签订《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该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主要为：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户情况

西藏天佑德已在建行拉萨开发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账号为

５４００１０２３８３６０５２５００７０４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专户余额为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投资于西藏天佑德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西藏天佑德可以以定期存

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西藏天佑德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

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民生证券。 存单到期、

续存均须从专户中经过，西藏天佑德存单不得质押。

二、西藏天佑德及建行拉萨开发区支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

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民生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西藏天佑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民生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西藏天佑德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

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西藏天佑德和建行拉萨开发

区支行应当配合民生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民生证券每次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西藏天佑德授权民生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魏赛、李艳西可以随时到

建行拉萨开发区支行查询、复印西藏天佑德专户的资料；建行拉萨开发区支行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建行拉萨开发区支行查询西藏天佑德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

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民生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建行拉萨开发区

支行查询西藏天佑德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建行拉萨开发区支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西藏天佑德出具对账单，并

抄送民生证券。 建行拉萨开发区支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西藏天佑德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建行拉萨开

发区支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民生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民生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民生证券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建行拉萨开发区支行，同时书面通

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建行拉萨开发区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民生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民

生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民生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西

藏天佑德或者民生证券可以要求西藏天佑德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西藏天佑德、建行拉萨开发区支行、民生证券四方法定

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

支出完毕且民生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３４

证券简称：

＊ＳＴ

海鸟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８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有新的议案提交表决：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票

１８

，

８６５

，

１７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提议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审议《关于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议案》和《关于公

司与上海浒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互保协议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并载明了相关的内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在杨浦区眉州路

２７２

号长城饭店四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２００３％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鲍崇宪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会议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采取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十一项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

占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

占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

占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

占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

占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６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

占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７

、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４９５

，

１３０

（四十九万五千一百三十）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４９５

，

１３０

（四十九万五千一百三十）股

占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８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

占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９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

占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１０

、关于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

占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１１

、关于公司与上海浒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互保协议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１９

，

３６０

，

３００

（一千九百三十六万零三百）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８

，

８７９

，

４００

（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九千四百）股

占

９７．５１６１％

反对：

４８０

，

９００

（四十八万零九百）股

占

２．４８３９％

弃权：

０

（零）股

占

０．００００％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龙耀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海信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分配或转增比例及每股分配或转增比例

单位：股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数

５

每股转增股数

０．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８６８

，

８７４

，

２６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增

５

股，实施后总股本为

１

，

３０３

，

３１１

，

３９７

股，增加

４３４

，

４３７

，

１３２

股。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三）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将所分派股份直接记入股东账户。

六、 股本变化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８

，

８７４

，

２６５ １００ ４３４

，

４３７

，

１３２ ４３４

，

４３７

，

１３２ １

，

３０３

，

３１１

，

３９７ １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三

、

股份总数

８６８

，

８７４

，

２６５ １００ ４３４

，

４３７

，

１３２ ４３４

，

４３７

，

１３２ １

，

３０３

，

３１１

，

３９７ １００

七、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１

，

３０３

，

３１１

，

３９７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１．２９８

元。

（注：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未经审计。 ）

八、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３８８９５５６

联系部门：证券部

九、 备查文件目录

股东大会决议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５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２

、会议地点：江苏省宿迁市白杨路

１

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培服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３

名， 代表股份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２．１２％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四、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 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

进行了现场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周海燕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同意，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吕忆农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同意，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同意，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同意，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王春杰律师、 杨爱东律师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２

、《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５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

１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内容如下：

专 利 号：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４４７６０７．６

专利名称：一种热量回收循环利用系统

发 明 人：吴培服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专利权期限： 十年

专利权人：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 书 号：第

２２５１４８０

号

上述专利在生产中的应用，可以进一步降低能耗，降低企业成本，发挥公

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京能置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号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审议。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在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８

号天创

科技大厦

１２

层西侧公司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大会的股东

７

人，代

表股份

２２３

，

２４９

，

６３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５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的

４９．３０％

。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律

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徐京付先生主持。 经参会股东审议形成以下

决议：

一、 以

２２３

，

２４９

，

６３１

股 （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

报告；

二、 以

２２３

，

２４９

，

６３１

股 （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

告；

三、 以

２２３

，

２４９

，

６３１

股 （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

告；

四、 以

２２３

，

２４９

，

６３１

股 （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

五、 以

２２３

，

２４９

，

６３１

股 （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

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同意以公司总股本

４５２８８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

０．３０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将结转至下一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

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 以

２２３

，

２４９

，

６３１

股 （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七、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

１８

，

２６５

，

９８６

股（占参会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通过了公

司关于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大股东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

－－－

北京源深节能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委托贷款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

１

年，借款

年利率

１０％

。

本公司聘请大成律师事务所陈阳、 吴献律师出席了此次会议，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意见书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

关《公司法》、《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

规章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４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站上公告，本次会议如期举行。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西陇中街

１－３

号西陇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伟波先生；

６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６

名， 代表股份

１２９４２．４５

万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４．７１％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９４２．４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９４２．４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

＜

董事会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９４２．４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

＜

监事会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９４２．４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关于修订

＜

监事会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５

、《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９４２．４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６

、《关于制定

＜

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９４２．４５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通过《关于制定

＜

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２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部分专用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因公司子公司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连轧管”）的

２００８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已销户， 为保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１４

，

５４１．９９

万元增资注入华菱钢管、 华菱钢管再增资华菱连轧管的事项能

够顺利实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

华菱连轧管拟重新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情况如下：

一、目前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３０

号）核准，公司向第一大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非

公开发行

２７

，

８００

万股普通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为

５．５７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

，

２９７．４５

万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５３

，

５４８．５５

万元，其中：募集的货币资金净额为

４１

，

５４８．５５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数额及发生的相关费用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出具了天职湘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１９９

号《验资报告》。

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湖

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募集资金到位后，本

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长沙阳光支行、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先锋支行、中国建设银

行湘潭岳塘支行、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以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目前，三方监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二、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已销户的原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开立单位 开户银行 账号

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

３１０１０１４２１００１２１４４

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变更后情况如下：

开立单位 开户银行 账号

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

３１０１０１９４９０００１３８７

本公司此次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专用账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收市后，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拟筹划高新发展重大事项的函》。 该函载明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涉及本公司重大事项的相关筹划工作。

为避免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停

牌（预计五个交易日内刊登相关公告并复牌）。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